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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将集中讨论两大问题：其一涉及到法国社会学大师埃米尔·迪尔凯姆的自杀学说。

笔者认为，迪尔凯姆的自杀学说在论及性别问题时带有浓厚的男权主义偏见，他的分析偏移了他所

大力提倡的社会事实研究法；其二民国时期京沪两地的青年女性自杀格局。根据笔者的分析，京沪

女性的自杀问题在当时非常严重，两性自杀死亡率相近；两地不同年龄段的女性的自杀已遂和未遂

事件中女青年所占的比例最高；诱因多是家庭矛盾或情感纠纷。本文意在厘清古典社会学自杀理

论的局限，也在将中国近现代的自杀问题纳入到社会性别分析框架中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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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自杀论》说起

按照迪尔凯姆的反证逻辑，自杀原因只能从社会环境中寻找。所以他非常明确地提出三个命

题：“自杀人数的多少同宗教社会一体化程度成反比；自杀人数的多少同家庭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

反比；自杀人数的多少同政治社会一体化的程度成反比”（迪尔凯姆，２００１：２１４）。言外之意，社会一
体化程度越低，自杀问题就越严重。① 他在《自杀论》中还提到，自杀在日趋工业化的欧洲属于社会

病，集中表现在文明程度较高的城镇，而不是传统文化浓厚的农村。他认为导致这一问题的根本原

因是传统文化在现代社会形成过程中不断受挫而影响到社会整合。早在 １８８８年，在一篇题为“自
杀与生育”论文中，迪尔凯姆就已经将出生率的降低与自杀死亡率的上升关联起来，以试图说明自

杀问题的恶化与传统家庭的衰落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他在这篇文章中提出，传统的家庭和家庭

人口较多的家庭形态属于社会整合机制之一，而这种整合机制在进入现代工业社会之后的衰落，同

自杀率在文明程度较高的社会中的上升有着因果关系（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１９９２：１７５－１９７）。
在迪尔凯姆讨论的数据中，欧洲国家男性的自杀死亡率明显高于女性。这要求他解释自杀问

题中的两性差异。一旦涉及到性别问题，他的说法既矛盾又带有明显的男权主义偏见。一方面，他

认为婚姻、较高的生育率和大家庭生活有利于人们对自杀的免疫力。但是“女子的本能比男子的本

能强，所以为了求得平静和安宁，她们只要按本能行事就行了”（迪尔凯姆，２００１：２９３）。另一方面，
他认为婚姻对女性而言不如对男性重要。例如，女人守寡后往往并不急于再婚。这是由于“女子能

够比男子更容易孤独地生活下去。她们之所以有这种天赋，是因为她们的感觉与其说退化，不如说

不很发达。因为她们和男子相比是生活在集体生活之外，所以受集体生活的影响较小：社会对她们

来说不是不可或缺的，因为她们不爱交际。她们对这方面的需要不大，而且很容易满足”（迪尔凯

姆，２００１：２２３）。按照他的说法，虽然女性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整合程度较低，但是由于她们
的感觉不发达，同时处于简单的社会存在之中，所以对自杀比男性更加具有免疫力。相反，男子属

于“更为复杂的社会存在，所以他们只有找到更多的支点才能保持平衡，而且这是因为他们的道德

基础取决于许多更容易使这种基础遭到破坏的条件”（迪尔凯姆，２００１：２２３－２２４）。简而言之，他认
为“自杀碰巧基本上是一种男性情感表现形式”（迪尔凯姆，２００１：４２）。

其实，自杀绝非属于一种男性特有的情感表现形式。迪尔凯姆之所以做出如此偏颇的解释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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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里所说的“社会一体化”就是社会整合的意思，通常指个体被纳入群体生活秩序的机制、过程和结果。在

既定的行为规范、社会秩序及价值体系之约束下，人们在不同程度上被整合到群体生活，主要途径包括教育、家庭、

就业、宗教、社群生活或特定的社会组织。



因为他对性别问题的简单化理解和他的男权主义偏见。另一个原因是他将自杀仅仅定义为成功的

自杀，因而没有将未遂的自杀放入他对自杀行为的分析之中。但未遂的自杀恰恰包括着三个非常

重要的社会事实：其一，自杀已遂者往往有自杀未遂经历；其二，未遂的自杀案例中一般是女性多于

男性；其三，未遂自杀照样可以作为社会问题加以讨论。

在对迪尔凯姆的自杀理论进行梳理的同时，笔者关注了当代中国自杀问题（参见景军、吴学雅、

张杰，２０１０）。这一关注使笔者意识到，对当代中国的自杀问题分析不但需要放入社会学的自杀理
论脉络之中，而且有必要放在一个历史比较的框架下加以考查。由此，民国初期的北京治安机构和

民国中期的上海民政机构记录的自杀统计数字渐渐地进入了笔者的研究视野。

二、民国初期北京青年女性的自杀问题

从１９１８年开始，美国社会学家西德尼·甘博（ＳｙｄｎｅｙＤ．Ｇａｍｂｌｅ）和他的中国同事在北京展开了
一次历时１６个月的综合社会调查，涉及到了人口、健康、教育、商业、犯罪、贫困、慈善及宗教信仰等
问题。其中入户调查包括了３２５户人家，共 １２１７人，分别住在灯市口、西四及齐化门（今朝阳门）。
甘博根据这次调查的发现所撰写的《Ｐｅｋｉｎｇ：ＡＳｏｃｉａｌＳｕｒｖｅｙ》于１９２１年在纽约出版，中译本为《北京
的社会调查》（甘博，２０１０）。甘博之所以在该研究提出并讨论自杀问题的可能在于当时有近一万名
警察负责收集北京的卫生数据及人口普查。由于法律严格规定尸体一律要葬在城外，出城门安葬

死人必须有北京警方的批条。因而，北京警方可以比较准确地将死亡人口数和原因登记在册（甘

博，２０１０：６０－６５）。另外，当时北京的市卫生处就设置在警务局，对２８所医院负有监察责任，负责审
批医生、护士、药物公司的营业执照。由于警方肩负着治安和卫生监督职责，未遂自杀者一旦送到

医院抢救也必须上报警方。这解释了为什么北京警方的自杀记录既有自杀死亡案例，也有自杀未

遂案例。

据甘博记录，北京在１９１７年的自杀死亡率为１５．５?１０万，与美国同等规模城市的自杀死亡率大
致相当。更具体地讲，北京警方在１９１７年一共记录了２１０例自杀事件，其中有１２６人死亡，其余８２
例为未遂。在１２６个自杀死亡的案例中，女性占２６％（即３３人）。在全部自杀事件中（即包括导致
死亡的自杀和未遂的自杀）女性占３４％（即７１人）。换而言之，北京男性占自杀死亡总数的７４％（即
９３人），同时占自杀事件总数的６６％（即１３９人）。这两个百分比的背后是北京人口不平衡的性别构
成。例如，２１－４０岁的男女比例在１９１７年的北京竟到达了１７４比１００。据甘博介绍，在１９１７年的北
京城，仅谋求官职的人达１１万人之多，官缺仅有５０００个（甘博，２０１０：６）。加上为其他目的来北京谋
生的男性，男性大大多于女性的性别格局为当时北京社会生活的一个显著特点。这也就是说，体现

在自杀已遂总数或自杀事件总数中的性别差异与男女性别比差异的巨大悬殊有着直接关系。

从分年龄组的角度看，２１－３０岁和３１－４０岁这两个年龄组占到北京自杀事件总数的５７％。但
如从性别分类看，男性自杀集中在３１－４０岁年龄组，女性自杀则集中在２１－３０岁年龄组。根据甘
博提供的数据计算，年龄在２１－３０岁的北京女性占到全部女性自杀事件的４０．８５％，因而青年女性
的自杀事件发生率比各年龄组的女性都高出很多（甘博，２０１０年：４７７）。从诱因上来看，自杀的最主
要原因是贫困，其次是疾病和家庭纠纷。但若以性别分类判断诱因，男性自杀以贫困和疾病为最主

要原因，女性自杀的最主要原因则是家庭纠纷。

以甘博引用的文献为基础，笔者在《内务统计》“京师人口之部”① 及《李大钊文集》的一篇文

章② 中找到了涉及１９１２年至１９１６年的可比较数据。同甘博提供的１９１７年数据放到一起分析，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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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该文章系《李大钊文集》（下）包括的《论自杀》一文，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版。

本部分所引原始数据，除特殊注明外，主要来自以下史料：《内务统计：民国四年分京师人口之部》，内务部

统计科，民国６年编；《内务统计：民国六年分京师人口之部》，内务部统计科，民国９年编；《内务统计：民国九年分
京师人口之部》，内务部统计科，民国１２年编。



者有如下发现：１９１２－１９１７年期间，男高女低的比例在每一年的自杀死亡总数中都很明显（见表１）。
若以这６年的平均数计算，男性占全部自杀死亡数的６３６％，女性占３６４％。但正如笔者在本文前
面的文字所介绍的，这一男高女低的格局主要是由男女比例失调所导致，因为女性占北京总人口的

比例相当低，在１９１２年到１９１７年期间浮动在３５％至３７％之间。

表１ 北京１９１２－１９１７年自杀死亡总人数及性别比例①

性别?年份 １９１２年 １９１３年 １９１４年 １９１５年 １９１６年 １９１７年
自杀死亡 ８６人 ８３人 ５４人 １１０人 ８５人 １２６人
男性比例 ５８．１４％ ６２．６５％ ５１．８５％ ６１．８２％ ６４．７１％ ７３．８１％
性比例 ４１．８６％ ３７．３５％ ４８．１５％ ３８．１８％ ３５．２９％ ２６．１９％

引自《内务统计：民国四年分京师人口之部》第５３－５４页及《李大钊文集》（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５－１５６页。

如果考虑自杀率死亡率并按照１９１２－１９１７年期间的具体年份计算（见表２），在１９１２－１９１３年
期间，北京女性自杀死亡率比男性略微高一些，在 １９１４年则超出了男性自杀死亡率 １．７倍。在
１９１５－１９１６年期间，男性和女性的自杀死亡率基本持平。一直到了甘博所研究的 １９１７年，女性的
自杀死亡率（即１１．１５?１０万）才明显地低于男性（即１８．０４?１０万）。

从年均自杀死亡率的角度看，１９１２－１９１７年间北京男性的年均自杀死亡率为１１．５７?１０万，女性
的年均自杀死亡率是１２．０７?１０万。这也就是说，北京女性的年均自杀死亡率在这一期间略高于男
性的年均水平。应该指出的是女性自杀死亡率超过或接近男性自杀死亡率的现象属于一种非常异

常现象，因为女性的自杀死亡率低于男性的格局在建立自杀死亡登记制度的国家中为一种普遍现

象。笔者在本文对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的讨论中将再次涉及这个问题。

表２ 北京１９１２－１９１７年男女自杀死亡率（１?１０万）②

性别?年份 １９１２年 １９１３年 １９１４年 １９１５年 １９１６年 １９１７年
男性 １０．６７ １０．９７ ５．６３ １３．４１ １０．６７ １８．０４
女性 １４．０５ １２．２２ ９．５７ １４．９４ １０．５１ １１．１５

引自《内务统计：民国六年分京师人口之部》第１－２页。

甘博的研究显示，男性更倾向于致死程度较强的自杀方式。在民国前期的北京内外城，上吊、

自刃、服毒（包括毒药和鸦片）及投水是四种最常见的自杀方式，其中上吊为致死速度最快同时难以

抢救的自杀方式。自刃的致死程度和速度不能一概而论，但如果被采用的自杀方式是自刎（即北京

老百姓所说“隔脖子”），其导致死亡的顺利程度和速度与上吊相同。以甘博对北京 １９１７年的自杀
情况记录为例，该年北京男性自杀者中有近６０％采用了上吊和属于自刃的自刎方式；女性采用这两
种激烈的方式的比例仅为３０％。大多数北京女性自杀者采用了可抢救的投水方式或致死速度较慢
同时也可抢救的服毒方式，合在一起的比例超过６５％。

至于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的比例问题，甘博的记录显示一个明显的性别差异。例如，１９１７年北
京一共有２１０例自杀事件被警方记录，男女合计的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之比例大约等于６比１的样
子，但如果按性别计算，在１３９名男性自杀者中，有 ９３人死亡，即导致死亡的比例在男性自杀者中
占到６７％，未遂比例仅等于３３％；而在采取自杀行动的７１名女性中，共有３３人死亡，即女性自杀者
的成功率仅为４７％，未遂的比例则高达５３％。更为简单地讲，自杀未遂的比例在男性自杀者中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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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本表格数据引自《内务统计：民国六年分京师人口之部》第１－２页。

本表格数据引自《内务统计：民国四年分京师人口之部》第５３－５４页及《李大钊文集》（１９８４年）第１５５－１５６
页。



占三分之一，但在女性自杀者中占到一半以上。

鉴于当时北京的自杀数据没有记录自杀者的职业、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家庭关系或其他能够

反映自杀者社会经济地位的信息，我们仅可能以分区的数字对自杀人群的社会特质加以有限的讨

论。北京行政设区的制度发生过很多变化。到１９１３年，北京原来的巡警厅改称为警务局，统辖内
外城各１０个区。所谓“内城”基本上在今天的二环路之内；所谓“外城”大致在今天的二环路以外和
东南三环路及西北四环路以内的范围。① 北京警方１９１５年的数据显示，内城女性的自杀死亡率高
于外城女性，而外城男性的自杀死亡率高于内城男性。但在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期间，内城女性自杀死亡
率不但低于了内城男性，而且低于了外城男性及外城女性。如果以 １９１５年为准，我们也许会认定
城市化程度越高的女性（即北京内城的女性）所面临的自杀风险高于内城男性，同时高于外城男性

和外城女性。然而，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的数据提醒我们不能够做出这样的判断，因为外城的男性在这两
年中成了面临最高自杀风险的人群。北京警方收集的数据还显示，最显著的性别差异体现在赤贫

人口的自杀之中。例如，以龙须沟为核心的外右五区男性自杀死亡率在１９１９－１９２０年期间远高于
女性。②这提醒我们，贫困程度越高，男性自杀死亡率可能会越高。笔者之所以再次使用“可能”的字

眼，目的在于强调鉴于历史材料的局限性不足以对某些关键问题做出肯定的回答。

三、民国中期上海青年女性的自杀问题

２０世纪２０－３０年代期间，自杀问题引起上海公众的关注。甚至有人认为自杀问题“已足为民
族前途之障碍”；上海官方机构也把自杀问题称之为“当前最严重之社会问题”（刘喜元，２００８：１４６）。
因此，上海政府采取了一些预防措施，包括在有人投江自杀的地段设立警示牌，劝导市民珍惜生命。

针对这一时期上海的自杀问题，先后有不少学者做出了分析，其中当以侯艳兴的博士论文为最系统

的研究。该论文集中讨论了上海１９２９－１９３５年的女性自杀问题，所使用的数据源头是两个前人研
究和两份上海市官方报告。在仔细阅读他的博士论文时，笔者发现侯艳兴没有区分自杀死亡和自

杀未遂。

从性别角度看，上海男性的自杀死亡率在１９３３年是１７．４６?１０万，在１９３４年是１６．３５?１０万。相
比之下，上海女性自杀死亡率在１９３３年是１５．４６?１０万，在１９３４年是１３．５６?１０万。这说明上海男性
自杀死亡率比女性稍微高，但仍然处在一个平台上，所以性别差异不显著。而这种不显著恰恰透露

着一个至关重要的信息，因为男女自杀死亡率不相上下的格局属于一个非常反常的现象。无论根

据欧洲１９世纪的自杀记录或世界卫生组织对全球在过去半个世纪的自杀数据之整理作为判断基
础，男性自杀死亡率远高于女性的格局才属于常态。

排在上海自杀事件的前五个诱因具有明显的两性差异。以１９３３年的数据为例。该年，上海有
４２５名男性是由于经济困难而自杀，女性只有６０人。所以在１９３３年卷入自杀事件的男性中，排在
第一位的自杀诱因是经济压迫，其他诱因的排序为口角纠纷、家庭事故、失业、疾病。但对女性自杀

者而言，排在前五位的诱因分别为口角纠纷、家庭事故、经济压迫、羞愤、疾病。其他年份的上海数

据也说明，绝大多数上海女性的自杀原因与口角纠纷和家庭事故有关（侯艳兴，２００８：４６－４８）。这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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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这里有关北京内外城和贫困与自杀关系的讨论基础是笔者在《内务统计：民国四年分京师人口之部》（北京

内务部统计科，民国６年编）及《内务统计：民国九年分京师人口之部》（北京内务部统计科，民国１２年编）所找到人
口统计材料和自杀数据。

当时北京内城的十区分别是“中一区”、“中二区”，“内左一区”至“内左四区”，“内右一区”至“内右四区”；在

北京外城的十区分别为“外左一区”至“外左五区”和“外右一区”至“外右五区”。应该说明，中一区和中二区（即基本

相当于后来的东城区和西城区所辖区域）及内右二区和内右三区（即基本相当于现崇文区和宣武区的北部区域）都

属于北京核心地带，靠近旧时的皇城，当属北京城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三结合的中心地带；而在外城的外右二区（即

琉璃厂、宣武门外大街，虎坊桥一带）和外右三区（即宣武门、广安门一带）则属于紧靠着北京的政治、经济、及文化中

心的外围区域。



特点在甘博的北京调查中也被记录过。但非常值得指出，上海的自杀数据涵盖了北京的自杀数据

所缺少的一个内容，即自杀者的职业。所以我们得知，在１９３３年自杀的上海女性中，由于无业而不
能自食其力的家庭妇女一共有１０４３人，占到所有女性自杀者的９４．６５％（侯艳兴，２００８：４８）。由于无
业和其他原因导致的社会隔离，女性的人际网络不可能像男性一样发达，常常被限定在家庭、配偶、

亲属或邻里关系之中，因而她们对人际关系投入的程度和情感卷入程度都应该很高。在这种情形

下，口角纠纷和家庭事故对女性会有更大的负面影响。

仍从性别的角度分析，上海历年的自杀事件总数中都有一个女性略多于男性的现象（见表３）。
在１９２９－１９３５年期间，上海女性自杀事件总数每年都略多于男性，最少一年也占到全部自杀事件之
５１％，最多达到了５５％之多。如果在总数上就出现了女多男少的自杀现象，当时上海女性自杀事件
的发生率肯定也远远高于男性。这是因为当时的上海男性人口远远超过女性人口。例如，上海总

人口在１９２９年为２５９９７９２，男性为１５１９６３９人，女性为１０８０１５３人，男性比女性多出了４３９４８６人，具
体的性别比等于１４０名男性比１００名女性。而在女性仅占１９２９年间上海总人口４２％之际，女性自
杀事件占到了上海全部自杀事件之５３．８５％。在后来几年内，上海人口不断增加，但依然没有改变
其男女性别比悬殊的状态，以至于１９３５年上海人口的性别比仍然处在１９２９年的水平，即１４１名男
性比１００名女性。在１９３５年，女性人口虽然仅仅占上海总人口的 ４１．６％，女性自杀事件却占到了
全部自杀事件的５０．６％。

表３ 上海１９２９－１９３５年自杀事件发生率的性别分布①

男性人口 自杀事件 发生率 女性人口 自杀事件 发生率

１９２９ １５１９６３９ ９１８ ６０．４１ １０８０１５３ １０７１ ９９．１５
１９３０ １６３８５０７ ８９２ ５４．４４ １１５３１２５ １０４０ ９０．１８
１９３１ １７７０１７１ ９３７ ５２．９３ １２３４６８１ １０５９ ８５．７７
１９３２ １６５５４０６ ８４７ ５１．１６ １１４６３３３ １０６８ ９３．１６
１９３３ １７６３８０２ ９９４ ５６．３５ １２３５４７１ １１０２ ８９．２０
１９３４ １８４１３４７ １１２２ ６０．９３ １３１２９７８ １２０３ ９１．６２
１９３５ １９５５４１２ １５２４ ７７．９３ １３９０６７３ １５６３ １１２．３９

引自侯艳兴，２００８年，第４７页；原始数据来自邹依仁，１９８０年，第１２２－１２３页。

若将上海数据与甘博在北京的发现相对照，我们会发现两个相当值得比较的问题。首先，上海

的女性自杀者和自杀未遂者以２１－３０岁的女性为主体。以１９３４年为例，该年，上海共有１２０３例女
性自杀事件，其中 ７３１名女性的年龄在 ２１－３０岁之间，占全部女性自杀事件的 ５０．５５％（侯艳兴，
２００８：５９）。甘博的北京研究也显示了十二多岁的青年女性自杀事件在比例上超过其他各年龄组的
现象，虽然他发现的比例低于上海，具体为 ４０．８５％（甘博，２０１０：４７６）。再有，上海男女未遂自杀的
比例都明显高于甘博所研究的北京城。还以１９３４年为例。该年，上海自杀未遂的比例在男性中是
７７％；这一比例在上海女性自杀者中更高，达到了８７％。相比之下，在１９１７年的北京城，自杀未遂
的比例在男性自杀者中占３３％，在女性自杀者中是５４％。

上海自杀者的未遂比例之明显高位与自杀方式有着相当大的相关性。绝大多数上海自杀者选

择了服毒自杀方式，其次才是上吊、投水、自刎、吞金和跳楼。仍然以１９３４年的数据判断，自杀方式
被官方记录的男女自杀事件一共是２７１５例，其中服用毒药和鸦片自杀的案例一共是２２４３例，即占
到了８３％的比例，说明服毒是最主要的自杀方式（见表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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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表格数据引自侯艳兴，２００８年，《性别、权利与社会转型：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上海复旦
大学博士学位论文，第４７页；原始数据来自邹依仁，《旧上海人口变迁的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０年，第１２２－
１２３页。



表４ 上海１９３４年男女自杀者所使用的自杀方法比较①

性别?方式 服毒 自缢 投水 自戕 吞金 跳楼

男 １０７５ ４６ ９６ ４７ １４ １１
女 １１６８ ４４ ５３ １０ １４６ ５
合计 ２２４３ ９０ １４９ ５７ １６０ １６

引自侯艳兴，２００８年，第５７页；原始数据来自上海市政厅秘书处，１９３６年，第７６－８０页。

为了确认未遂自杀比例之高很可能与上海人选择的自杀方式有着密切关联，我们可以检查

１９２９年、１９３２年以及１９３５年的数据：在１９２９年的上海，自杀方式得以记录的自杀事件共有１９７５例，
其中服毒的人数为１５０２，即７６．０５％；在１９３２年的上海，自杀方式得以记录的自杀事件有１３７２，其中
服毒的人数为１０６２，即７７．４％；在１９３５年的上海，自杀方式得以记录的自杀事件有３０８２例，其中服
毒的人数为２５３３，即８２．２％。我们同时应该注意，在上海的服毒自杀事件中，服用鸦片自杀的比例
最高，约占自杀事件总数一半以上（侯艳兴，２００８：５０）。

尽管上海的自杀数据在服用毒药或鸦片的问题上没有显著的两性差异，但在以吞金为自杀方

式的事件中，男女两性差异非常突出，因为女性吞金自杀事件所占的总数和比例都远远超过男性。

例如，１９３４年上海官方记录中的男性吞金自杀事件一共才１４例，而女性吞金自杀事件高达１４６例。
侯艳兴解释说：“吞金是中国特有的自杀方式，女性采用这种方法的最多，这种方法延迟时间最长，

不会立即致死，符合女性利用这种手段达到要挟对方的目的”（侯艳兴，２００８：５７）。在北京的自杀数
据中，笔者没有发现女性或男性吞金自杀的记录。这有可能是两个城市的自杀者在自杀方式选择

的层面上一个比较值得注意的差异。

四、结语：返回迪尔凯姆的自杀学说

在中国现代学术的发展进程中，自杀问题首先被五四运动的一部分作为思想家的学者所高度

关注。其中，陈独秀和李大钊不但针对一般性自杀问题做出了分析，而且对中国女性的自杀做出过

比较深入的讨论（刘长林、钱锦晶，２００３）。之后，不少社会学家也对自杀问题产生了兴趣并做出了
比较细致的研究成果。如１９４０－１９４４年期间，清华大学国情普查研究所在云南省呈贡县实施的人
口研究就包括了对自杀问题的研究，发现呈贡县农村人口的自杀率为 １１．２３?１０万（陈达，１９８１：１５０
－１５３）。共和国成立后，自杀研究在政治意义上变得不合时宜，因此进入了一个“冷冻期”；到２０世
纪８０年代，由于自杀事件频频发生，而且政治环境变得有所宽松，自杀研究才进入了“启动期”；到
２０世纪的９０年代，自杀研究进入了一个“发展期”（答旦，２００１）。这个“发展期”的标志之一即迪尔
凯姆的《自杀论》中文译本在１９９６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之后诸多学者对该书的引用。

但是至今为止，中国学界对迪尔凯姆的自杀理论之评述和应用仍然处在缺乏批判精神的单纯

接受和传播层面。张翼（２００２）发表的《社会学自杀研究理路的演进》当属一篇目前少见的、经过深
入思考的、同时有一部分实证支持的反思性文章。然而，即便这篇文章未能发现迪尔凯姆在女性自

杀问题上的偏见，也没能将其自杀理论放在中国的社会历史情境中去考量与评述。当然，学术批判

并不是要以一点毛病或部分错误否定前人的贡献。所以我们应该看到，迪尔凯姆对女性自杀所做

出的判断性错误主要源于他生活的时代所特有的社会科学思潮。与他的很多同代学者一样，迪尔

凯姆将所谓的“传统社会”和所谓的“现代社会”对立看待。他假设自杀属于一种现代社会中以“反

社会行为”作为表现方式的“社会病”，一种随着社会整合削弱而变得严重的现代社会问题。因而他

坚定地指出，自杀人数的多少与宗教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政治生活的社会一体化成反比。言外之

意，一个人融入社会的程度越高，对自杀的免疫力就会越强。他同时还非常坚定地认为，相比男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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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本表格引自侯艳兴，２００８年，《性别、权利与社会转型：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年上海女性自杀问题研究》，上海复旦大
学博士学位论文，第５７页；原始数据来自上海市政厅秘书处，《上海市政概要》，１９３６年，第７６－８０页。



女人处在集体生活之外，除了家庭，女人并不热衷融入社会，起码不会像男性那样关注自己同社会

的联系，但由于女性比男性更容易满意自己所处的社会生活情境，因而女性自杀死亡率明显低于男

性。简而言之，迪尔凯姆认定以自杀为形式的“反社会行为”就应该是一个男多女少的格局。

迪尔凯姆得出上述错误结论的具体原因有三个。其一，他认为自杀属于反社会行为。这一带

有深深时代烙印的观点将个人和社会看成一种要么兼容要么对立的极端关系。其二，他对自杀与

性别差异的看法源于带有偏见的心理学解释和男权主义思想。其三，他犯了一个方法论错误，即对

自杀的定义仅考虑了以死亡为结果的这类自杀事件。我们对这个方法论错误尤其应该加以注意，

因为它直接影响到了迪尔凯姆在自杀分析过程的数据选择。在迪尔凯姆的定义中，“任何由死者完

成并知道会产生这个结果的某种积极或消极的行动直接或间接地引起的死亡叫做自杀。自杀未遂

也是这种意义上的行动，但在引起死亡之前就被制止了”（迪尔凯姆，２００１：１１）。这一定义充分体现
迪尔凯姆使用的自杀数据之中，即将未遂自杀排除在分析之外。根据外国学者（ＨｏｗａｒｄＫｕｓｈｎｅｒ，
１９９３）的研究，法国司法部门在１８２６－１９６１期间一直坚持对自杀事件的统计，虽然数据整理者没有
对自杀死亡和自杀未遂加以区分，但迪尔凯姆可以将他使用的法国自杀死亡数据与自杀事件统计

数据加以比较使用。其他外国学者（ＳｈｎｅｉｄｍａｎａｎｄＦａｒｂｅｒｏｗ，１９６１：２４－３７；Ｒｏｎａｌｄ，１９８１：２４３－２６８）
对自１９世纪初开始积累的欧洲国家自杀数据的研究证明，女性未遂自杀是男性未遂自杀的 ２．３
倍。这说明如果将未遂自杀纳入分析之中，女性则会被证明比男性更倾向于迪尔凯姆所说的“反社

会行为”。

在北京和上海民国时期的自杀数据中，我们不但看到了女性未遂自杀的比例远高于男性的现

象，而且看到了男女自杀死亡率一度不相上下的现象。这两个现象进一步说明，自杀行为绝对不是

一种男性专属的情感表达方式，虽然在很多细节上确实存有男女差异。

如果绘制一幅北京和上海女性自杀图景，它应该是这样：这些女性的年龄在２１－３０岁之间，往
往已婚，但没有正式职业，通常的身份是家庭妇女，物质生活水平一般，因家庭纠纷或与他人发生口

角而通常采用服毒或投水的方式自杀。虽然我们必须意识到民国前期的北京青年女性和民国中期

的上海青年女性所生活的社会背景存有很大的差异，但社会空间狭窄和只能当家庭妇女的社会身

份是京沪青年女性在不同时间所共同面临的问题。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大，两个城市女性之现代

性意识虽然得以强化，而在实际生活中并没有可以实现自我的机会与舞台。① 与民国前期北京女性

生活产生共鸣的社会寓言之一即《娜拉出走》。② 一旦离开家庭，女性会一无所有，无法不靠其他男

人而生存。在民国中期，让人们深感女性生活路途艰难的重大社会事件之一当属电影演员阮玲玉

在沪的自杀身亡。这一悲剧在因婚恋或事业问题而极度烦恼的上海女性中引起强烈反响，甚至在

短时间内引发了一连串的模仿型自杀（刘长林，２０１０；陈镐汶，１９８８）。
上述图景中的女性既不是传统文化的遗民，也不是新时代思潮的积极倡导者，而是生活在新兴

的社会意识和旧时的生活格局相互碰撞发生剧烈扭力之中的女性。在处理常见的家庭纠纷中，这

些女性缺乏斡旋能力，常常会因为与婆婆、妯娌或丈夫的不合而想到轻生。在这层意义上，因人际

关系的摩擦与情感的苦恼而出现的女性自杀实际上被镶嵌在家庭权力关系之中（侯艳兴，２００６）。
再有，城市化程度的加大以及大量移民的涌入意味着很多生活在北京和上海的女性其娘家或在邻

近半城市半乡村的交织地区或在较远的乡下。对这部分女性而言，孤立无援或感到难以适应城市

生活的感觉也属于较高的自杀风险之一（邵晓芙、池子华，２００６）。我们还应该注意，女性自杀行为
的发生率与女性特有的生命历程相关，而且被民国时期京沪两地女性自杀者中以青年女性为主体

的事实所证明。无论在北京或上海，二十多岁女性的自杀倾向远高于年龄在三十多岁到四十岁的

女性。后者已经获得了固定的母亲角色，甚至养育着几个孩子。孩子的增多当然会带来更多的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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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胡适在１９１８年通过翻译将易卜生的话剧《玩偶之家》介绍到中国；该剧在很多城市的上演和报界的关注使
得剧中女主人公娜拉离家出走的故事被推举到几乎家喻户晓的程度。

这种实现自我的舞台之狭窄即便对知识女性而言也如此（海青，２０１１年，第３－６章）。



活负担和压力，但这部分女性可以从对后代的期待中找到一定程度的安慰和希望。

总之，由家庭矛盾、婚姻摩擦或情感纠纷导致的自杀问题，在民国期间的北京和上海非常明显

地以女性为主体，而且常常以青年女性为甚。这背后有着错综复杂的诱因，包括夫妻不合、婆媳冲

突、两性情感的破裂、生活拮据所引发的家庭解体、农村女性来到城市的生活艰难、社会对女性就业

的限制及女性社会地位边缘化。然而，镶嵌在家庭和两性关系中的矛盾、摩擦及扭力恰恰可以充分

地使用自杀手段作为表达积怨或一时委屈的极端方式。① 在这种情形下，一次次自杀事件就好似一

次次游行示威，其中一部分抱着必死信念的女性，更包括着大量以自杀手段呐喊求救、呼吁公正、要

挟对方或试图摆脱极度情感困扰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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京沪青年女性在民国时期的自杀问题

① 对于家庭矛盾和情感冲突导致的自杀问题，吴飞做出过相当精彩的分析，虽然这一分析的基础是他对当代

中国农村自杀问题的研究（吴飞，２００９年）。


